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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大学是由著名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先生于 1921 年创办的，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第一所华侨创办的大学，也是国

家 “211 工程 ” 和 “ 985 工程 ” 重点建设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建校 92年来，学校秉承 “ 自强不息，止于

至善 ” 的校训，积累了丰富的办学经验，形成了鲜明的办学特色，成为一所学科门类齐全、师资力量雄厚、居国内

一流、在国际上有广泛影响的综合性大学。学校有思明校区、漳州校区和翔安校区共三个校区，校园依山傍海，风景

秀丽，已成为公认的环境最优美的中国大学校园之一。 

厦门大学地处中国大陆东南沿海，与香港、澳门比邻，与台湾隔海相望，在对港澳台交流方面有着得天独厚的地理条

件和难以替代的人文优势。我校招收的港澳台学生已涵盖博士生、硕士生、本科生、预科生等各个不同层次，目前在

校港澳台学生800多名。我校已与港澳台地区的30多所知名大学和科研机构建立合作交流关系，通过校际学生交流项

目、加强与港澳台大学师生互访、共同举办国际学术会议等举措，扩大与港澳台的教育交流与合作。 

为了更加科学地选拔优秀人才，进一步提高博士研究生培养质量，我校 2013 年已经在化学化工学院等六个理工科类

学院的国家一级重点学科和国家二级重点学科所属的一级学科试行博士研究生招生“申请-考核制”选拔方式。在学

校领导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下，博士研究生“申请-考核制”试点工作取得圆满成功。试点学科生源数量大幅增

加，生源质量显著提升。因此，我校决定在2014年继续对博士研究生招考方式进行改革：在所有的理工医类学院全

面实行博士研究生招生“申请-考核制”选拔方式，并选择经济学院、王亚南经济研究院和教育研究院（教育博士）

试行博士研究生招生“申请-考核制”选拔方式。 

对于其它学院，我校继续实行博士研究生招生考试制度改革。在入学考试阶段，初试主要考察考生的基本素质，复试

全面考察考生的专业素质，包括专业知识、科研能力、创新能力和实践操作能力等。在录取阶段，提高复试在总成绩

中所占权重，扩大院系在博士研究生选拔中的自主权，公平公正地选拔出具有科研能力和创新潜质的高层次人才。同

时，改革导师招生培养模式，考生在报考阶段不需要确定导师，被录取后由导师组负责指导培养。 

一、报考资格 

1. 持有香港、澳门永久性居民身份证和“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的香港、澳门考生或持有“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

行证”的台湾考生。 

2. 须具有与内地（祖国大陆）硕士学位相当的学位或同等学力。 
3. 品德良好、身体健康。 
4. 有两名与报考专业相关的副教授以上或相当职称的学者书面推荐。 

二、招生类别 
自费全日制博士研究生、自费非全日制（兼读）博士研究生。 
注：自费全日制和自费非全日制（兼读）博士研究生的培养方案、课程设置、论文要求、学位证书和毕业证书一致。

自费全日制学生为全脱产学习，可以申请教育部为全日制港澳台学生设立的奖学金。自费非全日制（兼读）学生可工

作和学习兼顾，集中时间来我校学习，学习年限需要更长。 

三、学制和在学年限（含休学、保留学籍） 

学制3 — 4年。在校年限3 — 7年（含休学），在校年限是指学生学籍在校的年限。 

四、招生专业及校区分布 

我校共有138 个学术型专业和教育博士专业学位招收博士研究生（教育博士报考条件详见教育研究院网上的招生简

章）。招生专业目录详见我办公布的 “厦门大学2014年港澳台博士研究生招生专业目录”



（http://zs.xmu.edu.cn）。港澳台招生无计划限制。 
我校生命科学学院、海洋与地球学院、环境与生态学院、海洋与海岸带发展研究院、医学院、药学院、公共卫生学

院、能源学院和海外教育学院在我校翔安校区。其他学院在思明校区。 

五、报名程序 

1. 报名时间：2013年11月20日至12月1 9日 
2. 报名地点： 
① 北京理工大学（研究生院） 
地址：北京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5号，邮政编码：100081 
电话：(010)68945819，图文传真：(010)68945112 
② 广东省教育考试院 
地址：广州市中山大道69号，邮政编码：510631 
电话：(020)38627813，图文传真：(020)38627826 
③ 京港学术交流中心 
地址：香港北角英皇道83号联合出版大厦14楼 
电话：(00852)28936355，图文传真：(00852)28345519 
④ 澳门高等教育辅助办公室 
地址：澳门罗利基博士大马路614A -640号龙城大厦 
电话: (00853)28345403，图文传真：(00853)28701076。 
澳门高等教育辅助办公室—大学生中心 

地址：澳门何兰园68-B号华昌大厦地下B座 
电话：(00853)28563533, 图文传真：(00853)28563722 
台湾考生还可通过香港京港学术交流中心在台湾设立的报名点报名。 

台湾夏潮联合会 地址：台北市敦化南路二段 170号6楼 电话：00886-02-27359558。 
3. 报名手续 
报名时考生须提交以下资料： 

(1) 本人居住地身份证件副本（香港、澳门考生持香港、澳门永久性居民身份证和“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台

湾考生持“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 

(2)《香港、澳门、台湾人士攻读内地（祖国大陆）招生单位硕士/博士学位申请表》； 
(3) 近期正面半身免冠同一底片的二寸照片两张； 
(4)硕士学位证书副本或同等学力文凭副本，应届毕业生须提交学校教务部门出具的预毕业证明。（持海外教育机构

学历的，报考点或我校有要求的，应到中国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认证。持预毕业证明者报考者须在开学报到前提交最

高学位证书，否则录取资格将被取消。）； 

(5) 攻读硕士学位的成绩单； 
(6) 两名与报考专业相关的副教授及以上或相当职称的学者书面推荐； 
(7)体格检查报告； 
注：① 报考我校“申请-考核制”学科的考生(理工医类学院、经济学院、王亚南经济研究院和教育研究院教育博士专

业)务必在规定时间内任选一个报名点报名。若无报名点报名信息，后期将无法上报录取数据。除提供以上报名材料

外，还需提供报考院系招生简章中要求的其它报名材料，相关院系的招生简章详见附件。 

② 符合报考资格（普通招考）的考生须在规定时间内任选一个报名点报名，但报名点必须与初试考试点相同。报考的

具体办法可直接向四个报名点垂询。 

4. 厦门大学代码：10384 

六、志愿填报 

考生只能填报厦门大学的一个专业。具体的招生专业目录详见我办网站公布的 “厦门大学 2014 年港澳台博士研究

生招生专业目录”。（ http://zs.xmu.edu.cn ） 

七、考试 



（一）普通招考方式的入学考试 
入学考试分为初试和复试两部分。 

1. 初试 
（1）考试科目：考试科目（共三门）：① 外国语；② 业务课一：分为《人文社科基本素质》科目（主要考核考生的

人文社科基本文化素养和对问题的分析、判断、论述及表达能力）、《数理基础与能力》科目（主要考核考生的数理

基础和应用能力、逻辑思维能力）。由各学科（专业）根据各自的选拔要求，从中确定一门做为本专业的业务课一考

试科目。上述《数理基础与能力》科目根据不同专业的选拔要求，分五类（A、B、C、D、E）设置相应的考试内

容。③ 业务课二：学科基本知识科目，主要考核考生报考的相关学科的基本知识。 
每科考试时间均为3小时，各基本素质考试科目满分均为100分。具体考试科目请详见“厦门大学2014年港澳台博士

研究生招生专业目录”。（ http://zs.xmu.edu.cn ） 
注：凡报考专业的考试科目中有选考科目及选考外国语语种的，考生在报考时必须在《报名表》封面指定的位置注明

选定的考试科目名称及外国语考试语种，否则考试科目中选考科目由我校确定，外国语则确定为英语。 

（2）初试时间：2014年4月12日-13日 
上午9：00-12：00，下午14：30-17：30 
（3）初试地点： 
北京市：由北京理工大学安排。 广州市：由广东省教育考试院安排。  
香港：由京港学术交流中心安排。 澳门：由澳门高等教育辅助办公室安排。 

2. 复试 
（1）复试内容和方式：复试全面考察考生的专业素质。将采取笔试、口试和实验技能考核等方式进行，对考生的学

科背景、专业素质、操作技能、科研能力、创新能力及已取得的科研成果等进行全面考核，复试不及格者不予录取。

同等学力考生复试须以笔试方式加试两门硕士学位课程，加试科目不合格者不予录取。具体的复试细则和要求请关注

各院系的网上通知。 

（2）复试时间和地点：复试时间在5月上旬，地点为厦门大学。具体时间、地点安排请关注各院系网上通知。 
（3）复试权重：根据教育部文件精神和我校2014年博士研究生入学考试改革精神，我校将进一步扩大考生入围复试

的比例，给院系、专家组更充分的人才选拔空间；复试权重占总成绩的60%，进一步扩大院系、专家组在人才选拔中

的自主权。 

（二）“申请-考核制”的招考方式 
我校 2014 年在理工医学院全面实行博士研究生招生“申请-考核制”选拔方式，并选择部分文科学院作为“申请 - 
考核制”试点学院。全面实行博士研究生招生“申请-考核制”选拔方式的学院如下： 
① 理工医学院：物理与机电工程学院、电磁声学研究院、萨本栋微米纳米研究院、数学科学学院、化学化工学院、材

料学院、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软件学院、生命科学学院、海洋与地球学院、环境与生态学院、海洋与海岸带发展研

究院、医学院、药学院、公共卫生学院、能源研究院。 

② 文科学院：经济学院、王亚南经济研究院、教育研究院（仅教育博士专业）。 
“申请-考核制”招考方式和普通招考方式不能兼报，考生只能选择其一。“申请 - 考核制 ”选拔方式方法如下： 
1. 报名并提交申请材料 
凡符合上述学科报考条件的考生，须在11月20日-12月19日向指定报名点提交报名材料及所在学院“申请 - 考核

制”选拔办法中要求的其他报名材料。 

2. 审核并确定面试名单 
各院系收到考生报名材料后，组织本院专家导师组对考生提供的报名材料进行认真评审，以评分方式按一定比例确定

入围面（笔）试名单，经院（系）招生领导终审后确定通知入围者参加面（笔）试。 

3. 组织面（笔）试 
各相关学院组织入围面试的考生进行面（笔）试，由学科负责人、评审考核小组和相关导师负责，面（笔）试时间和

面（笔）试内容以各学院公布的招生简章为准。 

八、录取 

坚持贯彻公平公正、择优选拔和宁缺毋滥的原则，根据考生初试和复试的成绩（试行“申请-考核制”的学院根据考

生考核的笔(面)试成绩），结合素质审核结果，综合评价，择优录取，真正选拔出具有科研能力和创新潜质的高层次

人才。录取通知书将于6月上旬寄发给考生本人。学生于9月中旬入学。 



九、学习费用和奖学金 

1. 学费（含自费全日制和自费非全日制）：港澳台学生与内地（祖国大陆）学生实行同等收费，全程 3.9 万元人民

币（含 3 年和 4 年学制），教育博士（专业学位）学费：全程 7 万元人民币。以上学费收费标准若有调整，最终

以物价部门核准的收费标准为准。 

2. 奖学金 
教育部为港澳台全日制优秀学生设立奖学金，我校每年均有港澳台全日制优秀研究生申请并获得国家奖学金。港澳台

研究生还可申请校内各类奖学金。 

3. 住宿费 
非全日制（兼读）研究生不安排住宿。我校为全日制博士研究生提供住宿。博士生公寓（思明校区住宿条件：单人

间，一般含独卫、电话、网络、空调、热水器、保险柜），住宿费 2400元 /人/年；翔安校区双人间，一般含公共卫

生间、电话、网络、空调、热水器、保险柜），住宿费 1600 元 / 人/ 年。此收费标准若有调整，最终以物价部门

核准的收费标准为准。学校为全日制博士研究生提供住宿不超过三年。 

十、学位 


